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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除了个人代购外，还有更多的跨
境日用品进口从业者。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
累计实现跨境进口电商交易额64.9亿元，同比
增长140%，交易额位居全国第一。同时，在
宁波保税区正式注册登记的跨境电商试点企业
已有550余家，还有不少通过海外直邮的形式
在微信平台上销售的进口商家。《电商法》对
这些进口商有何影响？

“对于已经注册登记，开展法人化运营的
跨境进口电商经营者来说，影响不会很大。对
于电商经营平台，要承担更多的对平台上经营
者进行监管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做B2小B的
平台，很多小B，原本就是通过微商等途径从
事分销经营的，大多数都没有经过注册登记，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林承亮说。

同时，《电商法》第十条指出，依法办理
市场主体登记有例外，那就是“个人销售自产
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
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
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不需要进行登记的情形。”

这么说来，朋友圈转发的“电商法影响微
商、代购”确有此事，但要说微商立刻会“凉
凉”，则不免有标题党的嫌疑。

不过，《电商法》 的出台对于消费者而
言，仍然有不少有助于规范行业秩序的利好。
其中另一大亮点，便是对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
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
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
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如果电商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或者对
平台内经营者未尽到资质资格审核义务，或者
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将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这也正是网传“最高罚款200万元”的来
源，但需注意的是，此条针对的是电商平台，
而并非微商代购或平台内经营者。同时，关于
网传的“代购奶粉必须有中文标签”等，并没
有在《电商法》中出现明文规定。

关于平台责任的规定，林承亮认为，需注
意线上与线下的平衡问题：“目前关于线上的
电子商务平台，已经有了很多的强制性的规定
要求，尤其是连带责任。但是我们进一步来
看，其实下面的专业市场，小商品市场，包括
商业广场等等，都是属于线下平台范畴。但是
目前立法中对线下平台的连带责任是没有要求
的。这势必导致线上线下的不平衡，产生了新
的不公正。”

虽然《电商法》已出台，但后续的工作还
需进一步落实。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援引特约
研究员董毅智律师分析，仅仅靠电商法无法解
决电商行业的一切问题，想要落实到每一处、
每一次的经营活动，还需要多个方面的支持。

宁波市商务委电商处相关工作人员亦提出
了类似的看法：“电商法在出台后，该如何执
法、如何将后续工作落实到位，还需要等进一
步的消息。比如执法最终将涉及市场监管、工
商、商务中的具体哪些部门，监管时如何明确
界限等，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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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九是一名“90后”女孩。在她的朋友圈，时不时会
有人发布海外代购信息。服饰、箱包、化妆品……那些去
美国、澳洲、欧洲、日韩，旅游、留学和出差的好友，总
会有几位准备做一点“代购”的小买卖。以至于小九一打
开朋友圈，就会觉得“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好看”，忍不
住想“买买买”。

没想到前不久，她却通过代购买到了“假货”！
小九买的“小辣椒”口红是近年来热门的色号，但到

手时候，发现它和正版相比非常容易掉色，质量与价格不
对等。

小九找的代购方是她的大学校友，对方自称在国外旅
行，没想到熟人也会出现“翻车”。资金损失事小，但想
到对熟人的信任被无端辜负，还是会有些不开心。

因为购买时的转账、交易全在微信聊天记录里完成，
想找对方理论，又担心一旦被对方拉黑便“有理说不
清”。即使想投诉，也没有申诉的平台，“只能吃哑巴亏”。

既然投诉无门，为什么小九还会选择微商代购呢？
“因为有的东西在周围没有专卖店。我喜欢的几个潮牌，
很难同时在一家店里买到。代购能在我提出需要后，直接
帮我带回来，很方便。”小九说。

小九认为，如果新出台的电商法可以规范微商代购中
货物质量参差不齐的乱象，自然是个好消息。

据小九透露，她的朋友圈里，除了一些业余兼职代
购，或是回国顺手帮朋友捎点东西的学生和旅客，还有一
些人在海外做全职代购，甚至还会把海外百货商店的热门
新品买到“断货”。那么《电商法》一来，这些生意还会
好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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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小九不仅是微商的消费者，还曾经是一名电商从业
者。

一两年前，电商专业毕业的她和几位朋友一起经营了一家服
饰类的淘宝店。他们的货源来自省内一家知名的服装批发市场，
接单、取货、发货、售后……几个年轻人“非常拼”。

小九回忆道，那会儿每天早上8点起来干活，忙到次日凌晨
1点左右。在冬天，负责拿货的她还会一趟一趟地将重达一两百
公斤的冬装从20楼搬下来，这些“比人个头还大”的衣服，让她
感叹“赚的都是辛苦钱”。

“按照我自己的经验，在淘宝做服装销售的利润不算高，一
旦有退货和换货，赚得就更少，还得担心网友给中差评。一件夏
装的利润大约10元，其次是毛衣和秋装，冬装中的棉袄大约50
元，一年下来收入也就二三十万元。”小九说。

“如果按照《电商法》要求，一律完成工商登记，并依法纳
税，那收入肯定会受影响吧？”小九不解地问。

同样疑惑的还有刚兼职做微商的小李。
“一来是想赚点零花钱，二来是因为好奇微商的经营模式。”

小李说，两个月前，她才开始在朋友圈“做微商”并放出代购专
用微信号二维码。

“我发现不少人对微商有一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确实有人
会反感广告刷屏，另一方面大家也有着对新兴产品的需求和喜
爱。有时候，人们的消费目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而是出
于社交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会出于合群、或是追求小圈子内的
影响力而买一些东西。所以基于社交平台的微商，也正好符合这
些需求。”小李说。

小李是和远在俄罗斯的亲友合作，经营俄罗斯的化妆品代
购。两个月来，她的代购小号也陆陆续续做了十几笔生意。“每
单化妆品的利润也就十几元。”小李慢慢发现，这笔生意并没有
她想象的那么好做。

“这可能也有我平时忙于本职工作，疏于代购号运营的原
因。不过近两年代购的形式的确越来越严峻。就海外化妆品代理
这块，大平台的入驻不仅可以凭借其经营能力压低价格，还可以
直接和一线品牌厂商取得联系。普通的个体既无法掌握这些资
源，又没有议价的能力。更何况，每个人身边有出国机会的亲友
越来越多，渠道也越来越充足。”小李说。

由于发现投入与产出并不成正比，小李表示，即使《电商
法》没出台，她也不会再在代购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了。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销售额达到4.08万亿
元，同比增长30.1%，其中东部地区的网络零售额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83.3%。
在这些零售额中，服装、家电和日用品就占了半壁江山。在这庞大的线上消费
市场中，可想而知，在宁波像小九和小李一样涉足电商行业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那么，《电商法》究竟亮出了哪些“杀手锏”？
第九条明确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给出了定义：“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

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
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电商法》指出，“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依法履
行纳税义务，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依法需要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应当依法
取得行政许可。应当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其经营业
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若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电商法规
定，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对照该法条，当时通过淘宝这一电商平台销售服装的小九，就属于“平台
内经营者”。而做微商代购的小李，虽然微信只是一种即时通信的社交平台，并
不是电商平台，但也可以归类于“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的电子商务经营
者。小九关心的“代购买到假货”问题，也有了依法追责的可能。

“根据法规给出的定义，微商、海外代购都属于电商经营者范畴，都应该按
照统一要求进行登记并缴纳税收，并接受监管，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
会比较困难。”宁波市电子商务研究院执行院长、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商学院常务
副院长林承亮教授说。

“微商和代购群体数量太大，监管成本比较高。一个代购商，如果他没有在
公开的代购网站、电商平台上发布消息或广告，而是通过微信群聊等私人的关
系开展代购，这究竟属于市场交易行为，还是属于朋友间的帮忙？对于这类软
性的信息，即使有聊天记录作为凭据，甄别的成本仍会比较高。”

林承亮认为，电商法出台后，未来的微商代购行业可能会分化：“那些规模
较大的代购商可能会借此机会进行公开登记，走向规范化、企业化。至于那些
规模不大的零星交易行为，则会因为扩张规模的成本太高，生存空间越来越
小，从而转向‘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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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一篇标题为《再见了，代购！再见了，微商！》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
这篇热门文章讨论的话题，便是8月31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子商务法》，这部法律将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作为全国电商领域首部综合性法律，《电商法》明确界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

和“电商平台”的定义和责任范围。根据规定，微商、代购、C2C将被视为“电子
商务经营者”受到进一步监管。

《电商法》出台，是否真的意味着微商、代购即将“凉凉”？消费者和从业者们
对此有什么看法？


